
正中国际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正中预字〔2026〕第（10**）号
 扬州市城市河道管理处2026年应急及零星维修项目工程

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审核报告

扬州市城市河道管理处 ：

我们受贵单位委托，对 扬州市城市河道管理处2026年应急及零星维修项目工程的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进行审核。我们是依据《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指导规程》及有关工程建设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的。在审核过程中，我们依据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编制成果等资料，结合该工程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查阅有关计价规定，计算、复核工程量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现将审核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扬州市城市河道管理处2026年应急及零星维修项目

项目地点：扬州市

项目概况：扬州市城市河道管理处2026应急及零星维修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结算方式：固定单价。

二、审核依据

1、委托方与我公司签订的《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2、江苏汇诚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量清单及最高限价编制成果文件。

3、《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17年版）、《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建筑工程）》（2010年版）、《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安装工程）》（2010年版）、《江苏省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2017年版）、《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动态基价表）》（2017年版），税金按苏水基〔2019〕6号文。
4、人工费执行苏水基〔2015〕32号文、其他人工费执行其行业规定。

5、材料价格执行《扬州工程造价管理》（2025年第12期），缺项材料按市场询价。

6、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7、与本工程有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等。

8、国家、行业和地方建设主管部门颁布的与工程造价有关的规章、规范、规程、规定。
三、审核说明

1、土方弃运定额予以调整；

2、淤泥开挖运距按3km考虑且上岸；

3、土方填筑定额予以调整；

4、袋装土方填筑定额予以调整；

5、砌体、混凝土等拆除定额予以调整；

6、杉木桩工程量予以调整；

7、浆砌块石定额予以调整；

8、U型渠顶部压顶定额予以调整；

9、砌体勾缝部分定额予以调整；

10、混凝土碳化处理定额予以调整；

11、城墙砖砌体（仿古青砖）价格予以调整；

12、路缘石、侧石等混凝土基础定额工程量予以调整；

13、部分草皮、苗木、机械台班、船舶艘时等零星工程的数量，经与委托方商榷，部分予以增加；

14、水泵维修定额予以调整；

15、安全文明措施调整为10万元/项，且不可竞争；投标人应根据江苏省水利厅苏水安〔2017〕3号文《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费解表》明细组成，结合本工程实际逐项明细报价，结算时依据合同约定支付；其他措施项目部分予以调整。
四、审核结论
送审最高投标限价599.09万元，审定最高投标限价584.04万元，核减15.05万元。

附件： 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审核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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